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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判断
———以疾病进程为考察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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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基本遵循条件说。但是,基于医疗技术的特殊性,在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时,

需要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明晰疾病进程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具体来说,需要考察疾病的进程是否进入不可逆期,了
解疾病有无公认的积极治疗方式,明确客观上是否不能实施治疗行为,确证治疗与否或者不同时期的治疗对于疾

病的伤亡几率降低有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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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无疑是整个诉

讼过程的重心所在。但是,由于医事案件的专业性

和复杂性,司法者既有的背景知识缺陷,导致医事犯

罪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得不借助第三方鉴定机构

进行。无论是从司法者还是鉴定人的角度来看,对
医疗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清晰有力的说

明,不仅需要相应的临床医学知识,更要具备刑法中

因果关系的分析能力。本文试图厘清医事犯罪中因

果关系的具体判断基准,并给出医事犯罪中因果关

系的新构架。
一 现有因果关系理论的疑问

在刑法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探讨集中在以下

两个问题:结果如何被引起? 结果由谁引起? 换言

之,对因果关系的考察需要把握的是,究竟哪一个行

为支配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法益侵害结果

的出现。那么,对于这种支配关系的存在又如何验

证,就成为了刑法理论上必须回应说理的问题。在

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之所以重要,其缘由

在于刑法以处罚结果犯为主要的类型,当刑法上所

必须处罚的结果发生之时,对之首当其冲的疑问就

是,结果由谁引起? 这种疑问就表明,针对因果关系

的判断属于一种回溯性的判断①。
(一)条件说的判断基准与问题

条件说指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

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

因[1]175。条件说采取的是形式逻辑上“无前必无后”
(非A则非B)的必要条件式关系,如果A现象不存

在,B结果就不会发生,就可以说A是造成B的原

因。“当我们去除该因素时,待考察的现象也不再发

生,当我们将该因素引进来时,考察的现象发生了,
此时,我们将相当肯定地找到我们考察的现象的原

因或原因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2]527。如果具体

结果的发生由多个原因所造成,这几个原因都存在

着同等的价值,那么一切条件都具有同等重要性,这
就是所谓的“等价理论”。

但是,依赖这种“非 A则非B”的公式,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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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件之中确定不存在 A现象就一定不会出现

B结果呢? 由于因果关系是针对人类生活的现实世

界之现象加以判断,所以要依据现实世界中存在的

因素进行判断。但是,到底要将多少因素纳入到考

察范围,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基础条件的范围有多

大呢? 这需要经验知识的大量引入。从刑法的行为

理论来看,持决定论观点的学者对条件说的看法较

为简单———加入某原因,绝对可以让结果发生;去掉

某原因,绝对可以让结果不发生。但是,从一般的生

活经验上看,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有着许多不同因素

的组合,并且每种组合所包含的因素都可能无法被

绝对确认,这也是因为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因此,如
果由多种不同原因组合来产生该结果,通常很难从

其中找出某个绝对因素。
与之相对的非决定论观点认为,没有什么原因

会绝对的导致发生特定结果。在承认了这个前提之

下,就证明条件因果关系的方法选择应当采取概率

理论。该理论认为,原因就是可提高结果发生的可

能性。只要先前事实发生,后发生事实的几率就将

从绝对为0提高到绝对大于0,而越来越接近于1,
那么就越能证明因果关系存在。实际上,这种概率

理论由0趋近于1的观点,采用的仍然是统计学方

法。但从根底上看,到底达到了多少百分比,我们才

可以认定这种因果关系存在? 一样是持决定论观点

的学者所面对的经验知识问题。
(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基准与问题

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在一般情形下,有相同的

行为都会发生相同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是发生

结果的相当条件,也就是发生结果的原因。换言之,
相当因果关系说就是,一般情形下“若 A则B”,那
么A现象就是B结果的充分条件,A就是造成B的

原因。
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场合,从其判断基础来划

分,可进一步分为: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相当

因果关系说和折中相当因果关系说。主观相当因果

关系说以行为人在行为时业已认识(事实上认识)或
者可能认识(认识可能性)的事实或者情况,纳入因

果关系判断的对象;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则是不去

考虑行为人在行为时业已认识或者可能认识的情

况,而是依据司法者在客观上就行为当时所存在的

情形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对象,且不必考虑行为人或

者一般人的认识;折中相当因果关系说是以具备通

常理性与谨慎的一般人,在行为人行为当时所处的

场合,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对象。
除了依据一般人所能够认识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

具备特殊的认识能力,即使不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
也必须纳入因果关系的判断。可以说,相当因果关

系说纳入判断的背景条件是已经通过经验法则筛选

过的“一般情形下的这个条件”,此后才进一步检验

该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也就是

说,有无“A则B”的情形,A是否是造成B的充分条

件,即A对于B的产生是否具备相当性。本质上

看,相当因果关系说与条件说的判断标准在验证的

方法上都是探讨A与B之间存在的自然因果规律,
换言之,由统计概率来说明条件的相当性[3]167-170。

(三)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的判断基准与问题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运用于某一不明因素的流

行病与假设的原因之间,依赖大量的观察资料统计,
来建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最

早用于高科技、专业性的环境公害事件、药品公害以

及某些医疗纠纷事件上,因为这些事件之中,某些行

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直接用现有的科学知

识加以判定,因而利用流行病学上统计几率的观念

来作为判断标准,强调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程

度的几率时,就可以认定其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以日本司法实务中的公害案件为例,在富

山骨痛病案件、新泻水俣病案件、熊本水俣病案件和

四日市栓塞案件的民事诉讼之中都采用了疫学因果

关系理论,但是在刑事审判中,只有熊本水俣病案件

和千叶大学伤寒菌案件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理

论[4]431-432。虽然,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

罪制裁法》中已有“推定规定”②,也有学者认为这种

“推定规定”可以对“嫌疑不罚”的原则作出一定修

正[5]53-55。但是,由于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要求达到

不容许合理怀疑存在,才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所
以,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并不

广泛。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否可

以用作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基准? 有学者指出,
自然率的可靠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而构建刑事责任

的自然率需相对严格,所以疫学的因果关系难以作

为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基准。当然,疫学的因果

关系的考察需要大量样本,如果对考察某事物的样

本量掌握得太低,那么,认定因果关系的几率标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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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如此一来,其说服力必然会大打折扣。而

且,就同一事件而言,疫学统计方法并不相同,其得

到的结果也不一定一致。如果引用这种方法来判断

因果关系,则需要考虑判断流程以及使用方法是否

符合科学标准,而且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统计学

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都已

经被排除,那么,才能谨慎适用疫学的因果关系理

论[6]286-287。
二 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一直很困难,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多病因对于患者机体的

作用,可以是分别作用导致疾病发生,也可以是各种

因素联合作用引发疾病,也可能是相继作用导致发

病,或者还有其他的作用方式。第二,医事犯罪案件

为多因一果案件,在认定因果关系的过程中,需要在

多个耦合原因之中,将原发疾病的原因以及医疗上

难以预料的原因剥离出去,这就需要确定各不同原

因的“参与度”[7]114。换言之,在医疗行为介入之前,
患者已经身患疾病,疾病的自然因果流程已经开始。
就医疗纠纷来说,对于最后的伤害或者死亡结果,是
否可以将之归责于医疗行为,其困难在于如何判断

最后的危害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具有关连,而并非

先前的疾病所导致。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医疗行为的介入,患者在已

有的疾病影响下,具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伤亡结果。
所以,医疗行为的实施与否,就不是造成伤亡结果的

充分条件,那么自然地可以推导出医疗行为对于结

果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存在的结论。但是,又由于

人类对疾病长期的研究观察和大量的经验积累,可
以发现对某些疾病的正确诊疗方法,并且据此对之

进行相应的治疗,可能改变疾病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得患者不至于死亡,或者延长患者的生命。从这个

意义上说,法律会在这种前提之下,要求医疗人员适

时地做出正确的医疗行为,并希望由此能够改变疾

病原有的作用。如果医疗人员没有这样做,就会考

虑将患者后来的死亡结果归责于医疗人员的行为本

身。但是,在医事犯罪案件中,基于疾病、医疗行为

等等复数原因的参与,这种“多因一果”问题的争点

在于判断哪个原因的支配性更强。
可以说,先发生的原因事实是疾病,而医疗行为

属于后发生的原因事实。通过医学经验,可以判断

疾病对最后结果的支配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判断

作为后发原因事实的医疗行为对最后结果的支配

性? 就此问题而言,首先需要判断医疗人员是否违

反了医事注意义务,是否没有履行符合医疗水准的

诊疗义务[8]58-66。这种属于法规范层面的考察,能够

明确地揭示医疗人员的过失与不作为。但是,如何

将原发疾病的原因剥离出去,如何找出并认定医疗

上难以预料的原因,更需要结合医学经验进行判断

和说理。
简而言之,对于这种结合医学经验的判断,立足

于法规范层面而言,应当将其分为两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次是:在医疗行为介入之时,找出患者已经存

在的疾病种类,确定该疾病的发展状况,基于现有医

学经验明确该疾病使患者演变成死亡结果的可能性

程度。第二层次是:评估正确的医疗行为介入的时

间点对该疾病的影响如何,换言之,考察改变疾病发

展以及阻止疾病导致患者死亡的可能程度有多少。
当然,从统计学上来说,这需要考量疾病对死亡

的危险增加比例以及正确的医疗行为对死亡的危险

减少比例的相互作用。如果医疗行为可以将该疾病

的死亡危险几率降低到具有显著性数字以下,那么,
没有采取正确的医疗行为就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反之,即使进行了正确的医疗行为,患者

发生死亡的几率仍然过高,那么就意味着不论是否

有医疗行为介入,都不会使得医疗行为成为患者死

亡或者存活的主要因素,在这个场合下,患者的死亡

与否取决于自身的疾病。由此观之,患者自身的疾

病进程是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判断的一个重要衡量

指标。
三 疾病进程对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判断的重

要性

疾病进程是指,任何疾病从器官或组织发生病

变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这种连续性变化。当然,疾病

的结束可能是患者的痊愈、残疾或者死亡。疾病进

程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划分为:潜伏期、疾病初

期、疾病高峰期、恢复期或不可逆期等。疾病进程的

划分,从时间上对慢性病、急性病做出了区别。如果

每个时期是以分钟或者天数为单位时,疾病的进程

在短时间内就可能由初期发展到高峰期,这就是医

学上的急性病。如果每个时期是以月或者年为单位

时,疾病的进程从初期到进入高峰期通常需要数个

月甚至数年,这就是医学上的慢性病。治疗行为从

本质上说,就是通过医疗手段介入疾病,对之进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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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拦截,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医疗行为的介入效果

会由于疾病进程的不同时期而不同。因此,在医疗

行为介入时,疾病的进程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非常

重要[9]。
一旦疾病进入了不可逆期,例如急性心肌梗塞

发作12小时之后、各种癌症的晚期等,在这些情况

下,医师是否采取积极的疗法(如紧急心导管、化疗

或放疗、开刀等)并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疾病本身

依照自然的病程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演变为伤亡结

果。从医学的角度而言,该疾病会按照自然的病程

一直发展下去,可以说疾病对于患者身体造成的影

响业已无法挽回,最终会导致身体的永久性伤害或

者死亡。因此,从疾病进程的角度来看因果关系,疾
病一旦发展到不可逆期,医疗行为的介入仅仅能够

提供支持性疗法,希望在不可逆的状态下仍能减少

患者的身心痛苦或尽可能延长生命,如果在不可逆

期还尝试进行具有风险的积极治疗,不仅没有疗效,
有时反而会导致疾病恶化。

从疾病进程角度来看因果关系,医疗层面的关

注点在于,如何在疾病初期就可以正确诊断,在不同

阶段状态下选取哪种治疗方法对患者的疗效最好;
但司法实务所关心的是,如果被告医师当时做出正

确的诊断与治疗,是否就能够回避患者死亡结果的

发生,换言之,患者的死亡究竟是疾病发展之下的必

然结果,还是医师的诊断延误所导致的结果。因此,
无论是医学或者是司法的疑问,都需要从循证医学

的视角给出解答。
循证医学是由系统性方法分析发表过的研究文

献,以作为临床决策的基础。在照顾个别患者时,需
要整合临床专家意见、患者的真正需求和审慎运用

目前最佳证据来做出决策。其包含五大步骤:将临

床需求转换成可以回答得出的问题、搜寻回答问题

的证据、严格评析所汇集的证据(严谨程度、重要性、
适用性)、实施可适用的最佳证据和评估实施的效

果。通过上述五个步骤,临床医师在大量文献信息

中找出最有利于患者的预防、诊断以及治疗等医疗

行为,然后说明告知患者,并且与患者共同讨论达成

最后决定[10]。
循证医学方法论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启示是:可

以从医疗文献中寻找与该误诊的疾病有关的病例报

告、前瞻性分析、回溯性分析、随机分析、控制性分析

以及综合分析,还有国内外所发表的疾病诊疗的准

则,以获取关于疾病的常规诊疗方法与流程、疾病的

自然伤亡几率以及接受治疗与未接受治疗的两组对

照结果的客观经验,作为医疗行为影响因果关系的

判断。质言之,对于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验证,需
要进行两项工作:其一,回溯并重建该案所涉及到的

疾病进程,需明确在医疗行为介入之时,疾病已经发

展到哪一时期;其二,判断正确的医疗对疾病在不同

进程的影响,明确其对最后结果的支配性。无论哪

项工作都需以实证的方式加以分析,而不是依据个

人经验解答。
四 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新构架

由上论述可知,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构架不

能简单套用刑法理论上的因果关系各学说,而要从

循证医学的角度,搜寻适当的经验(以往的医学文

献)去描绘正确的诊疗对于最后结果的支配程度究

竟如何。换言之,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应该着重

于判断疾病的自然进程是否可以由医疗行为有效地

加以拦截。
(一)疾病的进程是否进入不可逆期

由于疾病进程中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定特征加

以界定,所以,只要确定最后的疾病究竟是什么,就
可以从事后去描绘案件中的疾病从何时开始到何时

结束,并重建医疗行为介入的时间点和当时的疾病

状态。在重建疾病自然进程之后,就要确定疾病是

否进入不可逆期。因为,一旦进入不可逆期,就表示

医疗行为已经无法拦截疾病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说,即使行为人依法行事,而结果依然会发生,那么

行为人所没有遵守的法律义务即属一种无效义务,
而所发生的结果不可以归责于行为人[11]221。因此,
在疾病业已进入不可逆期的场合,不应认定患者的

死亡和医疗误诊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疾病已

经进入了不可逆期,则医疗行为与此后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由于这种强大的介入因素而中断。从刑法

理论上看,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对之无法具有预见

可能性的事实,这种具体的因果关系自然无法确证,
进而不能将之归责于行为人[12]134-135。当然,患者的

疾病究竟已经发展到了哪种阶段或者是否已经进入

不可逆期,需要从事后进行回顾分析,参考所有病情

资料,由鉴定人或者专家证人进行确认。当然,如果

通过事后分析发现,行为并没有实质上的危险性,即
不存在具体结果现实化的风险,那么因果关系不成

立[13]191。换言之,从因果链条的延长线上考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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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即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在自然科

学意义上为是否具有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问题[14]47。
显然,医疗误诊行为对已经进入不可逆期的疾病不

会产生实质影响,该误诊行为并无实行行为性。
(二)疾病的进程进入了可逆期但可否有效拦截

1.该疾病没有公认的积极疗法之情形

所谓公认的积极疗法是指在医学上普遍应用或

者证据强度上显示出治疗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以
及相关资料来源于多个随机临床试验或综合分析的

情况[15]。并不是每一种疾病都有方法可以医治,对
有些疾病而言,无论医师的诊断正确与否,都没有积

极的治疗方法可以拦截或者拖延疾病的自然进程,
医师所能够做的只有支持性疗法。换言之,在这种

情况下,医师的医疗行为对于最后的结果没有支配

力,即使诊断正确也无法改变疾病对于最后结果的

支配性。质言之,诊断是否正确与最后的结果之间

不具有因果关系。以运动神经元病(ALS,俗称“渐
冻人症”)为例,由于这种疾病在发病初期的症状常

常不特殊,很容易发生诊断延误的情况。但是,迄今

为止,在医学上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阻止疾

病的进展,无论医师的诊断是否延误,并不会改变或

者阻断疾病的自然发展进程[16]。当然,随着医疗技

术的逐渐进步,在已知疾病当中可以应用这种情况

的例子愈加少见,但是新类型的疾病却常因为致病

原因不明或者治疗经验的缺乏,以至于尚未发展出

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有可能因为没有公认的积

极治疗方法而使得医疗行为无法拦截疾病的自然进

程。比如,在SARS刚开始爆发时,除了将患者隔

离并给予支持性疗法之外,并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2.该疾病客观上无法实施治疗之情形

这种情况的实例无法逐一列举,仅就二种常见

个案进行说明。第一类是当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疾

病。如果发生部分的遗漏或者错误,虽然还处于可

以提供有效治疗方法以回避伤亡结果的这个阶段,
但是,如果此病与彼病之间的治疗方法存在相互抵

触,或者可能导致另一疾病恶化的情况,因果关系的

成立与否就需要重新考察。例如,肠胃道出血的患

者在住院期间发生急性心肌梗塞,对急性心肌梗塞

进行积极治疗时需要抗凝血药物或者溶解血栓药

物,而这两种药物会让原本已经止好血的部位再度

出血,肠胃道出血则经不起这类药物的效果,这就属

于两种疾病的治疗方式会产生冲突或抵触的问

题[17]。医师如采取积极的打通阻塞血管的治疗方

式试图拦截急性心肌梗塞病程的发展,却可能让肠

胃道出血这一疾病的因果进程继续发展恶化。
第二类是虽然有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因为

各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如地处偏远山区、现场没有合

适的设备或专业人员、无法即刻取得适合药品等情

况,导致治疗无法介入。例如,处在偏远山区的急性

脑血管梗塞患者,如果医师没有误诊的话,积极的治

疗方法是在发生急性脑血管梗塞的3小时内给患者

注射溶血栓药物以减少梗塞的范围,进而可以有效

减少伤亡几率[18]。假设当地医疗机构没有合适的

药物,将患者运送到有治疗能力的医疗机构所花费

的时间会超过3小时的黄金治疗期,那么,医师只有

选择支持性疗法,而由于客观上无法提供积极治疗,
也可以说截断了医疗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积极的治疗行为无法实施,也就

无法有效拦截疾病的进程。就上述事例中,假设医

师延误了将近一天才给出诊断方案,甚至给出了错

误的诊疗,都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因为对该

因果链条产生支配力的条件客观上无法改变。
(三)治疗行为对该疾病伤亡几率的降低是否有

显著性差异

要考察医疗行为的介入对疾病的影响,需要假

设在诊断正确的前提下,依照以往的医学经验,正确

的治疗行为介入该疾病的伤亡危险几率可以降低多

少? 换言之,如何判断伤亡结果的产生与医疗行为

具有主要关连,而非疾病本身。这需要从循证医学

的方法入手,寻找合适文献提供过去经验所累积形

成的几率。
治疗与否对疾病伤亡几率的降低是否有显著性

差异的事例。如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的首选

治疗方法是:在发病12小时以内,用紧急心导管治

疗打通阻塞的冠状动脉。根据以往的医学文献,接
受紧急心导管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7%,而未接受

任何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为11.5%。换言之,循证

医学的经验显示,没有接受紧急心导管治疗的患者

比已接受治疗的患者增加了4.5%的绝对(死亡)几
率。这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可以概括为:在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塞发病的12小时以内,接受紧急心

导管治疗的死亡风险比不接受治疗在统计学上有显

著降低,这也使得紧急心导管治疗成为目前公认的

积极治疗方法。但最极端的情形是,对于处于12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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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治疗黄金时期内的患者来说,如果因为误诊而导

致没有接受应该的治疗最终发生死亡结果的时候,
如何判断患者是否属于即使接受治疗仍然会发生

7%死亡率的群体,还是属于因为误诊没有接受治疗

而成为4.5%绝对几率的受害者? 这个问题超出了

现有医学认知范围,无法给出答案[19]。
不同时期的治疗对于疾病伤亡几率的降低是否

有显著性差异的事例:由于癌症在不同分期的治疗

方法并不相同,因果关系的判断已经不是某种治疗

方法对疾病造成伤亡结果的发生率降低多少的问

题,而是患者存活几率降低多少的问题。40-50岁

年龄段的女性患宫颈癌的5年存活率从第一期到第

四期分别为82.9%、77.1%、45.1%和24.8%,假设

某医师的诊断由第一期延误到第三期,即使患者接

受治疗,其5年存活率或者死亡率的相差为37.8%。
由此看来,这种判断基准的设置就不仅仅为有效的

数值设置多少的问题,还要考察疾病在不同时期的

治疗方法之间的差异[20]。
由此可见,医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评价,更多的

着眼点在于设定判断“有效”与否的标准。毋庸置

疑,在认定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
应当借助循证医学证据来分析致病原因和排除因

素[21]。与之相应,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判断同样

需要在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的前提下,考察治疗与

否对于该疾病所导致的患者伤亡几率降低是否有显

著性差异;或者,对于该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对疾病

伤亡几率的降低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五 结语

医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由于涉及医疗技术,而
不能套用既有刑法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进行简单判

断。概言之,医事犯罪的因果关系基本遵从条件说,
但是,基于医疗技术的特殊性,需要从先后顺序上明

确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果疾病的进程已经进入不

可逆期,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若没有进入不可逆期,
则进行下一个判断;其次,如果疾病没有公认的积极

治疗方式,则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有则继续追问;
再次,如果客观上不能实施治疗行为,则因果关系不

成立,若能则继续考察;最后,如果实施治疗或不同

时期的治疗对疾病的伤亡几率降低没有显著性差

异,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若有则因果关系成立。

  (特别说明:感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心血管外科医师杨泽天博士为本文提供医学资料。)

注释:
①从因果关系的判断结构上看,主要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这几种学说构造。而客观归责论对

于因果关系的判断结构基本采取的是条件说的基础,本文对之不单独展开。

②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五条:“推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的有

害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

对公众的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逻辑学导论[M].张建军,潘天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子平.刑法总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
[4]曾淑瑜.医疗过失与疫学因果关系[C]//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六秩晋五寿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刑事

法杂志基金会,1997.
[5]藤木英雄.公害犯罪[M].丛选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6]黄荣坚.基础刑法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
[7]王旭.医疗过失技术鉴定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8]饶璟.刑法中的医事注意义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9]李云飞,等.疾病进程模型的研究进展[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12,(8).
[10]李幼平,等.循证医学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献给中国循证医学20周年[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6,(1).
[11]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M].台北:作者发行,2006.
[12]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M].东京:有斐阁,2008.

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14]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M].东京:成文堂,2005.
[15]EvidenceBasedMedicineWorkingGroup.Evidence-BasedMedicine:anewapproachtoteachingthepracticeofmedicine

[J].The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1992,(17).
[16]张军,郭克斌,熊元波,刘晓雪.渐冻人误诊为颈椎病6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2010,(33).
[17]刘斯哲,樊忠喜.上消化道出血并发急性心肌梗塞死亡2例报告[J].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3).
[18]李燕玲.52例重症脑血管病的院前抢救[C]//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第六次全国急诊医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杭州:中

华急诊医学杂志社,1996.
[19]蔡运昌,吴强,张陈匀.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现代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J].贵州医药,2012,(12).
[20]KAMELLESA,RUTLEDGETL,TILLMANNSTD,赵秀敏.IB2期宫颈癌风险组患者无病存活率的外科病理学预测

指标:传统模型是否仍适用[J].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妇产科学分册),2005,(1).
[21]陈玉玲.循证医学证据在处理医疗侵权案中的适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JudgmentofCausalRelationshipintheMedicalCrime
———FromDiseaseProcess

RAOJing1,YERui2
(1.CivilAviationFlightUniversityofChina,Guanghan,Sichuan618307;

2.ResearchInstituteofLaw,Sichu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engdu,Sichuan610071,China)

Abstract:CausalrelationshipjudgmentofMedicalCrimefollowsconditiontheory.However,

basedontheparticularityofmedicaltechnology,theimportanceofdiseaseprocessshouldbe
clarifiedwhenjudgingcausationrelationshipfromthepointofviewofevidence-basedmedicine.
Whetherthediseasehasevolvedintoirreversiblestageshouldbereviewedandthewidelyaccept-
ed.Activetreatmentofthediseaseshouldbeexploredsoastoensurethatnotreatmentcouldbe
done.Moreover,whetherthedifferencebetweentreatmentandnon-treatment,andthedifference
amongtreatmentsofdifferentperiodsignificantlyreducecausalities.

Keywords:medicalcrime;causalrelationship;thediseaseprocess;evidence-based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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